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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仓储配送服务协议 

甲方：章丘思锐佳顺物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 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乙方）                                              

为满足中国重汽济南商用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丙方）生产经营的需要，甲乙双方

根据现有仓储条件和物流配送体制，并参照甲方与丙方物流服务协议的相关规定，决定

由甲方为乙方提供物流服务，负责乙方委托产品的仓储保管、配送业务等。为明确甲乙

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经平等协商，特签订如下协议： 

一 、服务内容                                                                                                

甲方在济南市章丘明水赭山工业园赭山南路 3405 号提供仓库，接收乙方根据丙方

采购部所采购物品，并由甲方按照丙方总装配厂的生产排产计划，承担乙方所需的物流

仓储、配送、单据传递及信息查询等工作。 

二、委托产品明细及物流服务费的结算 

1、委托产品明细是乙方与丙方签署采购合同的产品明细。 

2、物流服务费用分四部分，一是仓库租赁费用；二是工位器具回收费用；三是增值服

务费用；四是仓储配送费用(见《三方物流服务协议》)。 

结算标准如下： 

1）仓库租赁费：按照实际租赁的面积 130 平米，15 元/平米/月计算，按年预交。

仓库的租赁面积应考虑先进先出、规格型号的定置存放、 合格品与不合格的分区等。                                                                                                                                                                                                 

2）工位器具回收费： 

① 乙方产品工位器具需要由甲方负责整理回收至甲方仓库,具体费用为   元/件，

甲方只负责工位器具的回收与装卸，不对工位器具数量负责。如有其它要求,另行签订

补充协议.甲方按照季度开具发票给乙方，乙方收到发票 7 日内直接划账（或现金）给

甲方。 

②乙方的一次性包装物由甲方回收并处理。 

3）增值服务费： 

①各零部件的发运必须按照丙方订单量发货，同时应保证仓储数量在安全储备量范

围之内。如超量发货，在租赁面积内不能存放需另增加面积的，额外增加面积的租赁费

按照原租赁费用的 2倍收取，最小计算单位为季，到货当日将超出面积的租赁费划账（或

现金）给甲方，否则超出部分不予办理产品入库。 

②上线产生的不良品、检验不合格品等退库产品的物流服务费用按正常物流费 2 倍

收取，未上线发生的退库产品按正常物流费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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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各产品的批次到货必须符合丙方要货计划及节拍。乙方产品在到货后 90 天内仍

未装机使用完毕的部分或因质量等原因需要退库而在 7天内未退库的产品，及 TRP 系统

质量状态为不合格的产品,每超一天按照该产品总价值的千分之六由乙方交给甲方作为

超期保管费用。 

④除上述甲方提供的物流服务外，若乙方有其他特殊业务要求，需与甲方协商上调

仓储配送费。 

5、结算方式： 

1）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乙方需在五日内付清一年仓库租赁费。如果乙方逾期未付

清甲方物流费，甲方有权利暂停为乙方提供配送工作，直到乙方付清所有费用为止。 

2）仓储配送费：每月结算一次。丙方按照重汽 TRP 系统做出物流配送费明细，直

接由丙方从财务划账给甲方。划账完成后，甲方根据物流费明细定期开具正规仓储配送

费用发票给乙方。 

三、权利和义务： 

甲方： 

1、按照丙方要货计划，负责接收、装卸、保管乙方委托的产品，办理入库手续。

并依据车型订单及生产作业计划，打印“出库送料单”将产品准时、足额实施发交，并

与接收单位办理单据签收手续。 

2、对乙方委托的产品在存储期间发生的产品损坏或丢失，承担全额赔偿。 

3、甲方应严格每月末将收、发、存的数据汇总，定期向乙方提供数据。 

4、甲方根据乙方的要求，开具与其物流费用相符的发票。 

5、对乙方委托付费后的现场服务、不良品现场更换协调问题进行处理。 

6、对乙方送达的整包装货物，甲方对产品数量进行抽查，如发现缺件，则按照抽

查产品单箱最低数量标准乘以箱数计算本批次供货数量。由于部分产品为易碎产品，对

于此类产品按照到货数量的   ‰进行扣除。 

乙方： 

1、确保产品质量及包装符合丙方的要求，执行丙方质量部门在装配现场开具的《产

品质量反馈单》，对不良产品进行更换处理。 

2、货物送达甲方仓储地同时，向甲方提交完整的货物清单及产品检验报告，货物

清单应明确送达货物的产品名称、产品编号、数量、运输车辆牌号。对到达甲方仓库卸

车后发现的包装、外观等质量问题，及时进行处理，分清责任。将有质量问题的产品直

接拒收。 

3、乙方有权对存储于甲方的货物或配送的产品进行盘点、核帐，如发现货物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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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丢失，有权向甲方提出索赔。 

4、乙方按丙方或甲方要求制作必要的周转工位器具或产品防护器具。 

5、乙方应定期与甲方对账，包括所有产品的出入库及结存。按照配送频率及货物

价值分为 A 类(每月对账)、B 类（每季度对账）、C 类（每半年对账）。对账时间为规定

日期后的 7-15 个工作日，逾期不对账的厂家视为以甲方账目为准，如有任何异议概不

负责。  

四、工作流程： 

1、乙方根据丙方的要货指令和储备期量要求，及时发货到甲方仓储地，甲方按乙

方提供的货物清单进行检查验收，对合格产品进行仓储，对不合格产品拒收。 

2、甲方按照丙方生产计划将产品配送发交至指定区域，并与接收单位办理签收手

续。 

3、甲方依据“物流部收货作业单”，“产品配送单”办理相关出、入库手续。 

五、相关规定 

1、本协议签署后，双方各执一份，同时送交丙方一份。 

2、甲方必须严格按照丙方的生产控制出库数量。 

3、如出现乙方超合同比例供货，甲方有权不验收超额部分货物；经协商收取的，

按规定收取相应的仓储费用。 

4、经丙方仲裁后确定需更换的产品，乙方应立即更换。 

六、   纠纷处理及其它 

1、甲、乙双方在物流服务合作过程中产生的纠纷，按协议条款协调解决；不可协

商解决的纠纷，由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裁决。 

2、本协议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有效期一年，本协议可在每次规定的期限到

期后自动延续一年，除非一方在该期限至少 30 天前以书面形式向另一方发出终止通知。 

3、其他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协商处理。 

本协议一式三份，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三方各执一份。 

甲方：章丘思锐佳顺物流有限公司         乙方：                                                                      

代表人：                               代表人： 

电话：                                 电话：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